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印发《2025年度住房城乡建设领域“综合查一次”联合检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，市房地产事务中心、市质安站，局房产科、质安科、建筑行业科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、攀枝花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推进“综合查一次”联合执法机制的实施意见》文件精神，营造优良法制化营商环境，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根据攀枝花市“综合查一次”联合执法检查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，现制定《2025年住房城乡建设领域“综合查一次”联合检查工作计划》，请各有关单位结合实际配合开展联合检查工作。
特此通知。
　　
附件：2025年住房城乡建设领域“综合查一次”联合检查工
　　　作计划
此页无正文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2025年7月15日

附件
2025年住房城乡建设领域“综合查一次”联合检查工作计划
	序号
	事项名称
	检查对象
	检查主体
	检查事项
	检查频次
	检查覆盖面
	计划开始时间
	计划结束时间
	局内联合检查科室、单位

	1
	对房地产行业的检查

	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产估价机构、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
	牵头单位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1.组织从业人员学习预售资金监管政策规定的情况；2.预售资金监管账户、监管机构等信息公示情况；3.售房款是否全额存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情况；4.对房地产开发企业、经纪机构、估价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。
	
1年1次
	3%
	2025-06-01
	2025-08-31
	

	
	
	
	联合单位
	市市场监管局
	对广告、明码标价和是否存在价格欺诈开展检查。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

	2
	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检查
	物业服务企业
	牵头单位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1.检查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存在“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，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
题”;2.检查物业服务企业是否按要求整改完成主管部门抽查发现的问题。
	1年1次
	1%
	2025-07-01
	2025-09-30
	

	
	
	
	联合单位
	市市场监管局
	1.对电梯等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的检查；2.对前期物业及保障性住房物业费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开展检查。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

	
	
	
	联合单位
	市消防救援支队
	对物业服务区域实施消防安全综合检查.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

	3
	对建筑
工地的
监督检
查
	建筑工地
	牵头单位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1.对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进行检查；2.对建筑工程施工安全进行检查。3.对建设、施工单位“三包一挂”行为进行检查
	1年2次
	2%
	2025-07-01
	2025-09-30
	质安科
建筑行业科
市质安站

	
	
	
	联合单位
	市生态环境局
	检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是否按要求落实信息登记管理。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

	
	
	
	联合单位
	市城管执法局
	1.建筑垃圾处置方案备案；2.建筑垃圾产生核准办理。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

	
	
	
	联合单位
	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	1.项目验线；2.项目跟踪检查；3. 项目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。
	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
	100%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

	
	
	
	联合单位
	市市场监管局
	1.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情况检查；2.食堂食品安全信息公示，原料来源和贮存，加工过程规范，从业人员健康，环境设备卫生、制度全面实际。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配合牵头单位开展
	




